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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07年学术年会综述 

阅读次数： 2660  2007-7-5 10:20:00 

      山东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007年学术年会于4月13日至1

5日召开。来自山东省高等院校、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及司法实务部门

的同志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，围绕山东省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未来十年

展望、海岸带管理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以及环境保护的其它热点问题展

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。 

     一、关于环境法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

     与会学者探讨了一系列理论前沿的问题。关于生态文明。有学者主

张，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。针对我国现行环境立

法存在的诸多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内容和环节，认为应将生态本位的

现代环境理念渗透到立法过程中，从确立生态文明的宪法地位，赋予环

境保护法基本法性质等几个方面来加以完善。 

     关于生态损害。有学者认为，生态损害是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法研

究不容忽视的问题。生态损害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无法沿用传统损害赔偿

法律制度。在立法上应确立生态损害填补法律责任，对行为人施加严格

责任，以尽量避免损害发生；在国际层面上，不仅要建立防止生态损害

的法律协调机制，还要在国际法律文件中确立环境义务本位，敦促各国

各地区将保护环境资源及其生态功能、防止生态损害作为其法律上确立

的公众义务，避免人为原因造成生态利益受损。 

     二、关于环境法基本制度、基本原则问题的探讨 

     与会学者探讨了“谁污染谁治理”原则等广泛领域的问题。 

     “谁污染谁治理”是环境法实施已久的一项原则，但它远不是一个

无需争议的话题。由于环境污染的复杂性、长期性，主体的多样性等环

境固有的属性，“谁污染谁治理”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局限。一个方面的

疑问是，从企业行为价值正当和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，污染不应由企业

自身承担，而应由社会或国家这个“公共体”来承担。另一个方面的疑

问是，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，一切环境行为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

责，对公共的环境负责。 

     关于在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问题。有学者对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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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的关系进行了分析，对如何加强政府环境公共服务职能，服务和引

导社会公众参与，实现政府与公众的合力，共同推进循环经济建设进行

了探讨。我国在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方面还存在不足，如何让公众有效

地参与环境保护事务的处理，包括环境政策和法律的制定，是我们需要

认真对待的问题。 

     三、对山东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 

     近年来，山东省环境保护工作按照山东省委、省政府的工作部署，

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开拓进取，扎实推进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

显成效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环保工作，初步树立了环保优先的理念；分

解减排指标，环保目标责任得到较好落实；提高环境准入门槛，环保宏

观调控职能进一步强化；强化政策措施，重点流域和重点区域污染防治

力度明显加大；强化组织协调，生态省建设扎实推进；严格依法行政，

环境违法行为得到一定遏制；强化能力建设，环境监管水平有明显提

高；注重科技引领，环保产业取得较快发展；加强组织协调，环境宣传

教育进一步加强；狠抓思想作风建设，环保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。报告

不仅总结了山东省环境保护取得的成就、存在的不足、面对的挑战，而

且就山东省在环境保护实践中建立的新制度，积累的新经验作了系统的

介绍，这对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与会学

者普遍认为，和谐山东的建设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，而人与自然和谐

状态的达成需要环境法律的保障，山东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，要建设成

为一个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大省，必须将环境资源的可持续

发展作为首要目标，大力加强环境法制建设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文/山东省法学会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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